
1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就業及經濟組第33次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7月1日（星期二）下午2時  

地點：勞動部1001會議室 

主席：陳召集人明仁 

記錄：徐慈慧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前（第32）次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叁、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就業及經濟組第32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情形報告案。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單位 

 

發言摘要 

決定:本案序號1、2併同報告案第2案進行討論。 

 

第二案 

案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歷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報告案，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單位 

 

發言摘要 

一、 陳常務次長明仁 

(一) 序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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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彈性育嬰留職停薪試辦計畫」刻正辦理製作試辦計畫並持續滾

動檢討中，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未來將來提出較完整

的政策，建議依委員意見持續列管；就業保險法之育嬰留職停薪

規範，已依總統政見規劃研議，預計於今年下半年提出草案，建

議解除列管。另有關工作與家庭生活平衡部分，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已就有臨時、短期或急迫照護需求部分，推動多元陪伴照顧

試辦計畫，後續請再提供相關成果或檢討精進之說明。 

2. 「雙就業、雙照顧」於下次會議列為報告案，請勞動部、衛生福

利部及教育部報告規劃期程、目標與辦理情形等。另有關「彈性

育嬰留職停薪試辦計畫」請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於相

關政策經行政院討論確定後，提報本組報告。 

(二) 序號3: 

1. 決定事項3至5:有關改善護理人員之勞動條件等相關作為，請衛生福

利部參考委員意見，檢討精進。另決定事項3至5，將視性別平等處

整體計畫盤點情形，再決議是否解除列管。 

2.考量全民防衛動員準備、實施之際，該如何安排人力協助填補相關

參與人員（尤其父母均參與時）之臨時家庭照顧需求，請勞動部協

助將此議題反應給行政院災防辦、國土辦。 

二、 王委員兆慶 

(一) 序號1、2，本案有關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補助雇主工時調整獎勵及協

助家庭獲得短期或臨時性照顧人力部分，建議解除列管，另彈性育嬰

留職停薪試辦計畫部分，建議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持續追

蹤列管。 

(二) 序號3: 

1. 決定事項1、2:已有處理進度在案，建議解除列管。 

2. 決定事項4:考量衛生福利部已盤點護理、社工、長照、托育4個以女

性為主的行業，並提出提高薪資的作為，建議解除列管，餘部會持續

列管。  

三、 吳委員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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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3決定事項4: 衛生福利部提出之改善方式，基層護理人員普遍認為

僅就夜班護理人員加薪並無效益，另外長照人員受訓後不願意投入此行

業的原因，薪資也佔很大的一個要素。建議衛生福利部應根據對護理基

層人員及住宿式機構長照人員的問卷調查數據，了解相關行業人力流動

的原因，進而提出更有效的具體作法。 

四、 林委員志潔 

就業與創業金融業品項申請應不限制劃分性別，如微型創業鳳凰，建議

金管會與勞動部合作討論。 

五、 秦委員季芳 

軍警消或工務等相關人員，萬一配偶雙方遇臨時任務如演習或其他救災

等之急迫情況，配偶雙方都須同時留在崗位工作，如有家庭照護需求，

所任職之部會是否可以思考如何提供支援配套?建議除給予工作上彈性，

允許其中一人改換任務外，亦可考量發放津貼補償須臨時增加由他人照

顧之費用，或提供臨時托育或完善照顧年幼子女的服務，使其能安心執

行任務。 

六、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一) 序號 1、2: 

1. 有關彈性育嬰留職停薪試辦，如有放寬優化及縮短育嬰留停申請天數

等之規劃，請補充規劃期程；另本案如有較明確的規劃草案，請於下

一次會議提出報告，建議持續列管。 

2. 有關「雙就業、雙照顧」已納入國家發展計畫(114 至 117 年)，除勞

動部外亦包含教育部及衛生福利部等相關推動事項，建議於下一次會

議請相關部會提案報告相關規劃、目標及辦理情形等。 

3. 有關第 1 案「調整育嬰假相關規定案」為本會第 21 次委員會臨時動

議案，第 2 案「建立以性別平等為基礎之家庭政策」為本會第 30 次

委員會議臨時動議案，惟決議事項皆係針對育嬰留職制度之優化，考

量第 2 案部分，在本會第 30 次、31 次會議針對育嬰留職制度皆有相

關決議事項，又勞動部表示針對彈性育嬰留職停薪制度，刻正進行規

劃與討論中，建議第 1案與第 2案合併列管。 

(二) 序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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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決定事項四，有關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關注主管行業薪資落

差情形一節，請相關部會針對主管行業參考經濟部或衛生福利部所

提，針對該行業性別薪資落差先行以性別統計及分析了解原因，了

解是否結構性因素造成男女性對於職務上有不同選擇、職業性別隔

離導致性別薪資差異，或女性集中領域之低薪問題，進而再擬定改

善作法。例如內政部僅提出營建工程業男女不同工不同酬，係因專

業分工不同，進而有性別薪資差距，惟其中涉及結構性因素如職業

環境條件問題，導致男女選擇不同工作與不同酬，於改善作法是否

應提出加強友善職場環境與條件等積極做法；另教育部體育署亦請

參考報告分析結果提出具體改善作法，至衛生福利部部分主管行業

涉及女性集中領域低薪問題（例如社工人員、托育人員等），亦請

相關部會提出如何提高該行業薪資條件等積極做法。 

2. 本案決定事項三、四、五，均已列入新一期（115-118 年）院層級議

題二「議題二、建立性別友善職場與提升女性經濟力」草案規劃，將

併於院層級議題草案討論，建議待議題內容確認後再評估提報辦理情

形解列，本案建議持續列管。 

3. 本案決議事項一請本院主計總處協助提供公務大數據各類性別統計分

析資料予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運用，包括行職業類別或者不利處

境等性別分類，請主計總處補充說明如何提供主管機關統計資料等作

業方式，例如係由部會向主總申請相關數據資料、定期資料交換，或

者由主總定期揭露公布相關性別統計等。 

4. 有關勞動部本年修正檢核表以強化運用，請補充說明修正檢核表之修

正重點。另有關檢核表第五大題同工同酬機制，參考歐盟 2023 年

《薪資透明度指令》，透過薪資透明度和執行機制加強男女同工同酬

或同值工作同等報酬原則，故國際採用引導薪資透明化及公開揭露作

為提供工作場所公平性之方式，此部分是否考慮納入檢核表去引導事

業單位揭露性別薪資？在檢核表中有關改善措施，包括明確工資資訊

計算方式、工資給付標準，或引導事業單位性別薪資揭露部分，後續

是否有規劃建立範本給事業單位參考運用？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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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歷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共計3案： 

一、 序號1、序號2決議事項皆係針對育嬰留職制度之優化，合併列管。關於

就業保險法修正與家庭照顧(婦女就業、移工臨時照護)部分解除列管，

涉及彈性育嬰留停、雙就業雙照顧、工作生活平衡部分繼續列管。 

二、 序號3: 

1. 決定事項1、2，因權責單位已進行說明，解除列管。後續有更新進度

或規劃，請再提報。 

2. 決定事項3至5，持續列管，建議待行政院性平推動計畫（115-118年）

院層級議題草案內容確認後再評估提報辦理情形解列。 

3. 有關「彈性育嬰留職停薪試辦計畫」請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

司)於行政院討論確認後，再提報本組報告。 

4. 「雙就業、雙照顧」於下次會議列為報告案，請勞動部、衛生福利

部及教育部報告規劃期程、目標與辦理情形等。 

 

第三案 

案由：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院層級）：「提升女性經濟力與建立性別友善

職場」113年成果報告案，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決定:洽悉。 

 

第四案 

案由：有關國籍航空公司訂定空服員服儀規範應行注意事項報告，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 

發言摘要 

一、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1. 建議後續請參考本案服儀規範注意事項相關精神，引導事業單位服儀

相關規範應具合理性、必要性，不得因不同性別訂有差別待遇或性別

刻板之規定，盡量提供服儀多樣性選擇，並加強納入工會和基層勞工

的意見及勞資協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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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案請參考本組委員意見，提報本院性別平等委員會會前協商會議報

告分享，並請依本處6月3日院臺性平字第1145010810號函（諒達)，請

補充未來擴大推動事業單位服儀性別平等規劃做法，俾提報本會第33

次會前會討論。 

 

決定： 

一、本案洽悉。 

二、請參酌性平處建議賡續辦理，並提報本院性別平等委員會會前協商會議報

告。 

 

第五案 

案由：有關「合作事業振興發展計畫（114年－117年）」（下稱本計畫）提升女

性經濟參與推動規劃案，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內政部 

 

發言摘要 

一、 林委員映均 

1. 請問內政部此計畫是否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合作社有協作部分？或者

內政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皆有各自計畫? 

2. 請問原民會合作社的計畫是否有性平及女性參與之規劃與目標? 

二、 李委員安妮 

請問內政部推動計畫中，有多少預算會規劃於性平業務?為呼應性平政策

綱領所提及之具體行動措施，建議內政部(合作司)以預算編列、目標執

行情形之方式，規劃於推動計畫中，實踐女性就業率、提升婦女合作社

數量為目標。 

三、 陳常務次長明仁 

請原住民族委員會會後了解合作社性別平權部分，並請提供資料予本組

秘書單位，俾利轉知委員參考。如原民會合作社無性平規劃，則請貴會

於下次會議提出相關報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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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一、 本案洽悉。 

二、 請參酌委員建議賡續辦理。 

 

伍、散會：下午16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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